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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何正宇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玉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

人员

）

江玉兰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

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９２，０６１，９６７．３８ １２８，３４７，５３１．２６ ４９．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０１６，１７６．０４ －１８，５４３，０６９．２１ ２１８．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２１，０８２，６５５．２０ －２０，４６１，８９６．９４ ２０３．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３２０，９６１．６２ －２０，５４７，６８１．７０ １５９．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２ ２５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２ ２５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１％ －０．９０％ １．９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２，７２９，０９１，６３５．２２ ２，８８１，７１９，８４３．４３ －５．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１８９，４９４，７８５．９３ ２，１６７，５４１，０２７．８２ １．０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５８，５００．００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９，５２７．０３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５１，８４５．７１ －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６，３５１．９０ －

合计

９３３，５２０．８４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

损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２，４００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ＶＴＲ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３９．６４％ ３３１，２６８，４００ －

质押

１６，２００，０００

上海和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３２％ ３６，１３０，０００ －

质押

３６，１３０，０００

融通资本财富

－

工商银行

－

融通资本东联

和君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３６％ １９，６８７，０８６ － －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０％ １７，５４９，１００ － － －

安信乾盛财富

－

平安银行

－

安信乾盛和信

融智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９２％ １６，０７１，９７０ －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国

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９％ １３，２９１，３９９ － － －

融通资本财富

－

工商银行

－

融通资本和信

融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２％ １２，７１０，２００ － － －

重庆和信汇智工业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

１．３８％ １１，５４３，３００ － － －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１％ ８，４５５，９０５ － － －

汇添富基金

－

宁波银行

－

广东威创视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００％ ８，３５６，９８２ － －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ＶＴＲ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３１，２６８，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１，２６８，４００

上海和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３６，１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１３０，０００

融通资本财富

－

工商银行

－

融通资本东联和

君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６８７，０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８７，０８６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５４９，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５４９，１００

安信乾盛财富

－

平安银行

－

安信乾盛和信融

智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０７１，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７１，９７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兰克林国

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２９１，３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２９１，３９９

融通资本财富

－

工商银行

－

融通资本和信融

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７１０，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７１０，２００

重庆和信汇智工业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５４３，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５４３，３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４５５，９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５５，９０５

汇添富基金

－

宁波银行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８，３５６，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５６，９８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

，

除第

１０

名股东

“

汇添富基金

－

宁波银行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系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外

，

控股股东

ＶＴＲ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其他

８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上海和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融通资本财富

－

工商银行

－

融通资本东联和君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

中泰证券有限公司

、

安信乾盛财富

－

平安银行

－

安信乾盛和信融智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

融通

资本财富

－

工商银行

－

融通资本和信融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及重庆和信汇智工业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是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２

、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

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

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期初余额

（

元

）

同比变化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１９４，４６７，９８９．６０ ３５２，７３８，８９２．２０ －４４．８７％

主要因本期支付收购金色摇篮股权的部分对价款以及红

缨教育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

预付款项

１０，９５１，６９４．９６ ４３，３７２，９８３．５６ －７４．７５％

主要因采购结算所致

。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２，３５５，３０９．２５ ５２，００２，６９７．０３ ５８．３７％

主要因红缨教育购买的未到期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６，９９８，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０００．００ ７６５８．０５％

主要是增加了威学教育对金色木棉投资基金投资款

。

短期借款

３２，４７８，２６９．２０ － １００．００％

主要因本期新增贷款所致

。

应付票据

７，８２０，０４０．００ ２０，８３０，２００．００ －６２．４６％

主要因支付给供应商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支付所致

。

应付账款

４５，８７４，１８６．３８ ６６，８８０，１９０．８５ －３１．４１％

主要因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到期支付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３，８３０，７５５．３９ ９２，０１９，０７７．３７ －４１．５０％

主要因本期支付上年度奖金所致

。

应交税费

６，４８４，１２２．７４ ３０，３９６，７６９．３８ －７８．６７％

主要因到期缴纳上年

１２

月应交增值税和上年第四季度企

业所得税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５％

主要因本期支付收购金色摇篮股权的部分对价款所致

。

２

、

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同比变化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１９２，０６１，９６７．３８ １２８，３４７，５３１．２６ ４９．６４％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收入增加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９９０，８２２．９４ １，３１８，５８９．４０ １２６．８２％

主要是合并子公司税金增加所致

。

财务费用

－３９３，９７８．６８ －２，３０４，３２７．１０ ８２．９０％

主要因银行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

投资收益

３５１，８４５．７１ １３５，２５０．００ １６０．１４％

主要因子公司到期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

营业利润

１５，７８７，４８５．４４ －１８，０６７，２２９．７０ １８７．３８％

主要因合并子公司增加营业利润所致

。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６２５，８０９．４７ ２，２６４，５３５．４４ ４１３．３９％

主要是即征即退增值税时间性差异影响

。

利润总额

２７，４１０，９３８．１６ －１５，８０５，０９４．２６ ２７３．４３％

主要因营业收入及营业外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５，６１０，８１０．２６ ２，７３７，９７４．９５ １０４．９３％

主要因子公司计提的一季度所得税增加所致

净利润

２１，８００，１２７．９０ －１８，５４３，０６９．２１ ２１７．５６％

主要因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３

、

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同比变化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３２０，９６１．６２ －２０，５４７，６８１．７０ １５９．９６％

主要因税费返还及合并子公司增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３，２７０，６７１．４１ －４９７，９９０，０１１．７８ ５９．１８％

主要因本期公司投资支付金额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３３４，９６４．６９ －３，５６４，４４０．４８ １００７．１５％

主要因公司本期增加贷款所致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２５

亿元

，

拟投资于

：

①

幼儿园运营一体化解决方案项目

１２

亿元

；

②

“

旗舰型幼儿

园

”

升级改造服务及儿童艺体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１３

亿元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审议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

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

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

、

公司

、

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收购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

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威创

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

同业竞争承诺

本公司目前没有

，

今后也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

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

不利

用对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影响地位作出对该公司及其中小股

东不利的行为

，

本公司若违反前述承

诺

，

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

股份公司所有

；

若给股份公司造成经济

损失

，

将给予足额赔偿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股份限售承诺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直接

、

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

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

的半年内不转让直接

、

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

）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期

间

、

离职后

半年内及离

职半年后的

十二个月

内

。

正在履行

广东威创视讯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分红承诺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且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

，

如无

董事会认为的或公司经营管理制度规

定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

事项发生

，

公司应进行年度利润分配或

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中期利润分

配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

，

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无

四

、

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

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２０％

至

２７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５，７５０

至

６，６５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７９６．５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稳步开展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系统业务

，

同时加大幼儿园运营管

理服务业务的扩展

，

使公司盈利能力较以往有大幅提升

。

五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七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八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投资者关系信息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投资者关系信息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正宇

2016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308� � � � �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5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

告

＞

的议案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二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色摇篮对

外投资实施

“

城市合伙人

”

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色摇篮

”）

预算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投资

“

城市合伙人

”

项目

。

本次

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后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１

、

项目投资目的

金色摇篮计划在未来

３－５

年内在全国与当地合伙人合作设立不超过

２５

家金

色摇篮

“

城市合伙人项目公司

”（

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由城市合伙人深耕区域市

场

，

借助金色摇篮自主研发的教育体系

、

管理咨询服务

、

品牌等优势

，

将金色摇篮打

造成为中国具影响力的幼儿教育高端品牌

。

２

、

项目主要内容

金色摇篮根据合伙人需要具备的资质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认同金色摇篮教

育理念

，

有志深耕区域并成为区域龙头的城市合伙人

。

城市合伙人通过缴纳一次性

代理费用获得一个地区高端教育品牌为期五年的控制权和经营权

，

成为金色摇篮

教育事业的合伙人

，

并获得项目公司

７４％

的运营收益

。

３

、

项目公司的主营业务

、

注册资本

、

持股比例

城市合伙人与金色摇篮在其所在城市设立项目公司

（

有限责任公司

），

主要从

事在代理区域内进行

１－１６

岁儿童相关业务的推广

。

未来

３－５

年内计划设立项目公

司不超过

２５

家

，

每家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

５０

万元

，

其中

：

城市合伙人出资占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７４％

；

金色摇篮出资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６％

，

金色摇篮

预算累计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以上具体的项目公司名称

、

注册资本

、

注册

地址

、

经营范围等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

４

、

项目盈利模式

金色摇篮从项目中获取收益的方式包括

：

合伙人一次性缴纳的代理费用

（

具体

按照会计准则确认收入

）、

从项目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以及与项目公司业务合作所

获得的产品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收入

。

５

、

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金色摇篮本次投资城市合伙人项目

，

从提高幼儿教学质量需求出发

，

积极探索

创新的商业模式

，

有利于金色摇篮业务的加速拓展

，

能迅速提高金色摇篮的市场渗

透力和品牌影响力

，

有助于公司幼教城市生态圈战略的实施

。

三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色摇篮向

螺思科技增资并放弃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螺思科技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螺思科技

”）

增资

，

螺思科技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１０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

其中

，

金色摇篮以自有资金认购新增的

５２

万元注册资本

，

占增资

后螺思科技注册资本的

３０％

，

金色摇篮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的权利

。

螺思科技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王洋 现金

２ ２０％ ６０ ３０％

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８ ８０％ ６０ ３０％

程跃 现金

－ － １０ ５％

白庆涛 现金

－ － １０ ５％

程岑 现金

－ － ６０ ３０％

合计

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具体内容详见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证券时报

的

《

关于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向螺思科技增资并放弃同比例增资权的

公告

》。

四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

根据公司运营需要

，

同意对

《

公司章程

》

部分章节进行修订

，

具体修订条款详见

附件一

《

公司章程

》

修订案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修订

）

于本公告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根据公司运营需要

，

同意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部分章节进行修订

，

具体修订条

款详见附件二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修订案

。

修订后的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修订

）

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30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

》

修订案

序号 公司章程原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后条款

１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７］１９９３

号文

、

穗外经贸

资函

［２００７］２７１

号文和穗开管企

［２００７］７８７

号文批准

，

由有限责任公

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并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０８６６５。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

［２００７］１９９３

号文

、

穗外经贸

资函

［２００７］２７１

号文和穗开管企

［２００７］７８７

号文批准

，

由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并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

营业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７３９７４６６１Ｘ９。

２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为

：

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电子

显示产品

、

电子控制与显示处理设备

、

电子元器件及原材料

、

视频图像

处理及传输产品

、

信息沟通与信息互动数字产品

、

计算机软

、

硬件及其

应用网络产品

、

数字系统

，

从事同类电子产品批发业务及佣金代理

（

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提供

上述产品的系统集成

、

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

（

法律

、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

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自有物业出租及物业管理

。

第十三条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经营范围为

：

研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电子显

示产品

、

电子控制与显示处理设备

、

电子元器件及原材料

、

视频图像处

理及传输产品

、

信息沟通与信息互动数字产品

、

计算机软

、

硬件及其应

用网络产品

、

数字系统

，

从事同类电子产品批发业务及佣金代理

（

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

、

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提供上

述产品的系统集成

、

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

，

自有物业出租及物业管理

，

停车场经营

，

教育咨询服务

，

投资咨询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具体

经营范围以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

涉及许可项目的

，

以许可审批部门核

定的为准

。）

３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五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六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

市方案

；

（

七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

分立

、

解散及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八

）

在不违反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前提下

，

董事会可以

决定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投资及资产处置

，

包括

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

联交易等事项

；

（

九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十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

报酬和奖惩事项

；

（

十一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二

）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

（

十三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

十四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

十五

）

决定聘请或改聘为公司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或律师

事务所

；

（

十六

）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

（

十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本章程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五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六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

市方案

；

（

七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

分立

、

解散及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八

）

在不违反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前提下

，

董事会可以

决定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投资及资产处置

，

包括

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

联交易等事项

；

其中本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第

（

五

）

款规定的对外投资

事项

，

由董事长决定

；

（

九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十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

酬和奖惩事项

；

（

十一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二

）

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

（

十三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

十四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

十五

）

决定聘请或改聘为公司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或律师事

务所

；

（

十六

）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

（

十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本章程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

４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

；

（

四

）

在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

五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

；

（

四

）

在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行使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

五

）

在董事会职权范围内

，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对外投资事项

，

由

董事长决定

：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在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以内的

，

如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２）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在人

民币

５００

万元以内的

；

（３）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在人民

币

５０

万元以内的

；

（４）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在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以内

的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若为负值

，

取其绝对值计算

；

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相关资产分次购买

、

出售

、

置换的

，

以其累计数计算购买

、

出售

、

置换的数额

；

（

六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附件二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修订案

序号 董事会议事规则原条款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后条款

１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

四

）

决定公司的三年发展规划

；

（

五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七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

市方案

；

（

八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

分立和解散

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九

）

在不违反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前提下

，

董事会可以

决定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投资及资产处置

，

包括

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

联交易等事项

；

（

十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十一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二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三

）

制订

《

公司章程

》

的修改方案

；

（

十四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

十五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

十六

）

决定聘请或改聘为公司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或律师

事务所

；

（

十七

）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

（

十八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或

《

公司章程

》

授予的其他职权

。

董事会行使上述职权须通过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

，

形成董事会决

议后方可实施

。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召集股东大会

，

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

二

）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

三

）

在

《

公司章程

》

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

投资方案

；

（

四

）

决定公司的三年发展规划

；

（

五

）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决算方案

；

（

六

）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

七

）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

市方案

；

（

八

）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

分立和解散及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

九

）

在不违反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的前提下

，

董事会可以

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投资及资产处置

，

包括公

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

对外担保事项

、

委托理财

、

关联

交易等事项

；

其中

《

公司章程

》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

（

五

）

款规定的对外投

资事项

，

由董事长决定

；

（

十

）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

十一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根据总经理的提

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

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二

）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

十三

）

制订

《

公司章程

》

的修改方案

；

（

十四

）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

十五

）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

十六

）

决定聘请或改聘为公司提供证券法律服务的律师或律师事

务所

；

（

十七

）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

（

十八

）

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公司章程

》

或股东大会授予的

其他职权

。

董事会行使上述职权须通过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

，

形成董事会决

议后方可实施

。

２

第三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

他文件

；

（

四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

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报告

；

（

五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三十五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一

）

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

、

主持董事会会议

；

（

二

）

督促

、

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

（

三

）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

；

（

四

）

在董事会职权范围内

，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对外投资事项

，

由

董事长决定

：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在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以内的

，

如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

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２）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在人

民币

５００

万元以内的

；

（３）

交易标的

（

如股权

）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在人民

币

５０

万元以内的

；

（４）

交易的成交金额

（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

在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以内

的

；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若为负值

，

取其绝对值计算

；

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相关资产分次购买

、

出售

、

置换的

，

以其累计数计算购买

、

出售

、

置换的数额

；

（

五

）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

，

对公司事务

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报告

；

（

六

）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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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向螺思科技增资并

放弃同比例增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金色摇篮向螺思

科技增资并放弃同比例增资权的议案

》，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交易概述

１

、

基本情况

北京螺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螺思科技

”）

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色

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色摇篮

”）

持股

８０％

的控股子公司

，

螺思科技

因拓展业务

，

拟进行增资扩股

，

注册资本拟由原来的人民币

１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

其中

，

金色摇篮以自有资金认购新增的

５２

万元注册资本

，

占增资后螺思

科技注册资本的

３０％

，

金色摇篮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的权利

。

２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上述增资及放弃同比例增资权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作出决议后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３

、

上述增资及放弃同比例增资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

、

王洋

：

身份证号

：

３７０１０５１９９１０１＊＊＊＊＊＊

住址

：

北京市昌平区

。

王洋与

公司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

２

、

程跃

：

身份证号

：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８０４＊＊＊＊＊＊

住址

：

北京市朝阳区

。

程跃是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

其与公司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

白庆涛

：

身份证号

：

１３０４２３１９８７０４＊＊＊＊＊＊

住址

：

北京市朝阳区

。

白庆

涛与公司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

４

、

程岑

：

身份证号

：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８８０８＊＊＊＊＊＊

住址

：

北京市朝阳区

。

程岑与

公司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北京螺思科技有限公司

２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３

、

营业期限

：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４

、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

８

号院

４

号楼

２

层

５２１２

５

、

法定代表人

：

程跃

６

、

注册资本

：

１０

万元人民币

７

、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８

、

经营范围

：

技术推广服务

；

产品设计

；

软件开发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设计

、

制

作

、

代理

、

发布广告

；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企业策划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９

、

股权结构

：

金色摇篮持有螺思科技

８０％

股权

、

王洋持有螺思科技

２０％

股权

。

前述股权不存在质押

、

冻结情况

，

亦不存在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

１０

、

主要财务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螺思科技总资产为

４０６

，

７２９．５１

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７３２．５１

元

，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为

２９

，

５３３．９６

元

，

净利润为

－１６

，

８０１．３３

元

。

１１

、

螺思科技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王洋 现金

２ ２０％ ６０ ３０％

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８ ８０％ ６０ ３０％

程跃 现金

－ － １０ ５％

白庆涛 现金

－ － １０ ５％

程岑 现金

－ － ６０ ３０％

合计

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

、

金色摇篮放弃螺思科技同比例增资权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公司及

金色摇篮不存在为螺思科技提供担保

、

委托理财

，

以及螺思科技占用公司资金等方

面的情况

。

四

、

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后

，

螺思科技由王洋

、

程岑两名主要技术人员控股

，

能充分调动科技

产业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

，

有利于推动螺思科技未来的业务发展

。

本次交易对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

也不存在重大经营风险

。

五

、

备查文件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308� � �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7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

暨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

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公 司 董 事 会 收 到 控 股 股 东

ＶＴＲ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持有公司股份

３３１

，

２６８

，

４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６４％

）

的临时提案函

，

提议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增加为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临时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单独或合计持有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

人

。

截至本公告日

，

控股股东

ＶＴＲ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本公司

３９．６４％

的股份

，

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

，

提案程序合法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

提案作为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

１０

、

１１

项议案

，

提交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新

增议案的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告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修订

）

及

《

董事会议事

规则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修订

）。

除增加上述临时议案外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

地点

、

股权登记日

、

登记方法

等其他事项不变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如下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届次

：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

二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１

、

现场投票

：

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

投票表决

。

２

、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

公司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互联网系统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

五

）

会议召开日期

、

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六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七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

八

）

现场会议会议地点

：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珠路

２３３

号一楼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２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３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４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

、《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８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９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以上事项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决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要求

，

公司将对

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

上述第

１０

、

１１

项议案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即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其余议案均由公司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审议通过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二

）

登记地点

：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珠路

２３３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

邮编

５１０６７０

），

信函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

三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自然人

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

需持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代理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

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

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代理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股东账户卡

、

单位持

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

宜具体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３０８

２

、

投票简称

：

威创投票

。

３

、

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

在投票当日

，“

威创投票

”“

昨日收盘价

”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总数

。

５

、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以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

即

“

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

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

顺序号及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

元

）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１．００

（

３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

“

委托数量

”

表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投票举例

：

如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同意票的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０８

威创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如对议案

１

投同意票的

，

其申报如下

，

其他议案及表决意见依此类推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３０８

威创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５

）

投票注意事项

：

①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的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②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

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指南

”

查询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

：

１

、

联 系 人

：

曾日辉

２

、

电话号码

：

０２０－８３９０３４３１

传真号码

：

０２０－８３９０３５９８

３

、

电子邮箱

：

ｉｒｍ＠ｖｔｒｏｎ．ｃｏｍ

４

、

地址邮编

：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珠路

２３３

号

（

邮编

：

５１０６７０

）

（

二

）

其他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

二十三会议决议

。

（

二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4月 30日

附件

：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威创视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

并签署会议相关文件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

／

本人承担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

议案

２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３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

议案

４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议案

５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议案

６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议案

７ 《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议案

８ 《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议案

９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议案

１０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议案

１１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注

：

请在

“

同意

”、“

反对

”

或者

“

弃权

”

相应空格内划

“

√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

意

”、“

反对

”

或者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未作选择的表决票

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对可能纳入会议的临时议案

：【 】

按受托人的意愿行使表决权

【 】

不得按受托人的意愿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

１

、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加盖

单位公章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

、

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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